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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議11，奴說(土)

祁 小春

〔抄錄〕

木論是打關“ 'I'f奴說"問題的 Jg證論文 c 然而本論的目的制]並非 1削價為 f糾正歷史

~ I流傳卡米的 個積誤，而赴意在通過對有關資料的剖析和展間，觸類旁通，樹下義之

其人的 '1 活與思想之桐ì'~5做更加深入的ìdF 先 通過對“科奴說"的考譜，除了冷的一 f 附:

米 比何關“官奴說"誤解外，更重金的 iL;使我們對於發生在王羲之晚年 I! ;另 1:!旬以 1、

的 'Jq逼得以確認和了解:

Jt 一，“'古以說"事關在于羲之健在 11.'r Jl f 干.獻之到底結婚與育，而此 'J~ tJ IJ)獨立:義之晚

年最為抹念的一樁心事;性 ，‘紅以說"有關內容涉及發生干J: E羲之晚年時最令他痛

不欲生的兩件傷心事: 1t' /{'、到卡天之內，竟俏的4 個讓他疼愛月::; L~.的繞膝係女相繼因病夭

折，南韓他而去。這三ß :Ii" J 晚 lf 的不羲之1t精神土造成的沈痛打 d\'í可以想像，其三，司令羲之

晚年除了記挂兒孫以外.還ff 格最大心願.就是欲 逃出地。 J:羲之{E(+ 七帖}裡

的-{系列君的中表達 f他晚年欲一遊蜀地的強烈願學 • j告1'il1立口此?又為何最終米能質

現?這此問題亦!紋 nJ從“官奴說"的探求中尋得一比(1: 立或答案。而存於泣些零斷瑣碎

史料Ij l的史實，卻皆未見正史弩之獻的記載。

不懂如此，本論在論證問題和檢討資料的過程之巾，也引出來不少新問題。如果改

們今後'$'對于羲之晚年的主法藝俯、 19、 11"\1 ，'; ;吉、‘正j; ì~ 環境.精神狀態以汶口!;n甘心郵驛制

J立與主闊的傳遁關{系、法帖內容酌 i'J 考察等方面!J[J [:.)、董事rr 認識與研究的 111" .水為末句!為

定的參考.版發意義，而且還具備 f與之相應的 11 料價值。

災，水馬':J 1.'1 2003 年 10 月 17 11 許中團山東的叫學辦的“王羲之;Jr !L藝你堅珊珊 I

民國際研討會"提交給大會的論文. I1J 1:汝禱教授代為立 Ij~t1 ~ 

=.f.-'J- ,.: r獻之的結婚.“再年垂 lj:jl l典"、“唯一小汗肖AP昏 I卡"

、現今有關“行奴說"的研究

“白奴"乃 T羲之(303 - 361 )之f- í 草草、立一( 344 - 386) 的小名或“小字"之前w、( i' 稍稍“叭，

~:ð~" )已流傳'7 r 盯年 f. 儘管 )1 沒 ú rJJ 1il; 的證據證的此說成立. 111~從占到令，人們再生本'L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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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鐵官奴說(上) (祁小春)

堅信不疑 ， 幾乎已成定說，很少有人對此說產生過疑問。現今的一般性的著述文章白不必說.即

許多頗具權威的專業工具書，也都如此定論 (1)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才有人開始注意到這個

問題 。 周本淳先生的文章{“富奴"非王獻之小字)(2) (以下簡稱“周文" ).首次以專文論及此事，

其結論是認定官奴乃王羲之女兒。儘管該文質層泛談式的隨筆文章.所得結論亦完全是錯誤的(詳

下文).但首次接出疑問，進而引發議論則是周文立功。周文發表以後，并未能立刻引起學界的

注意。 數年之後，才有任平先生和虞萬里先生發現 r周文之誤，分別撰寫了{“官奴"辯}與{

“官奴"考辯) (3)兩篇論文(以下簡稱“任文"“虞文")以辯之。尤其是虞文，在糾正周文的同

時.還對“宮奴說"的產生以及相關問題做 f較為細繳的考察。然而他們所得之結論卻仍然認為

官奴應為王羲之子王獻之.即未出傳統說法.或者說維護了傳統說法。五年前，筆者因研究王羲之，

所以對此問題開始有所關注，曾於 1998 年做過一次題目為{官奴考) (4)的研究報告，後稍加整理.

成{王獻之即“官奴"說質疑) (5)一文(以下簡稱“祁文" ) 。 由于筆者所得結論與周﹒任﹒虞

文完全不同，如此_.._-來.現今在圍繞著“官奴說"這一問題上.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三種說法，因

此筆者認為在問題的討論展開以前.首先很有必要平道此三說。為了明瞭起見，先將以上幾家論

文的結論揭示如 F:

周文:“官奴"乃王羲之之女;

虞文 “官奴"乃王羲之之子王獻之，任文結論亦傾向此說，

祁文.“官奴"不是王獻之。

現將上述周.任、虞三家的文章觀點做簡單的整理歸納，并在此基礎上結合祁文考論，對“官

奴說"再做進-步的探討.希望因此而得出比較客觀的結論。

三 、關于周文的錯誤

周本 j宇先生的{“官奴"非王獻之小字} 一文，因其篇

幅不長.今將全文照錄在註裡(6)以資參考。國周文既已在註

中引出，在此就不煩詳論了。簡而言之，周文提出的官奴乃

王羲之女的結論.是因為他看到南宋世綠堂刻本{柳河東集}

四十二卷，在劉夢得{酬家難立贈}詩的“官奴" 一語下附

有宋人註云 :“檔遂良撰{右軍書目}正書五卷，第-- (樂毅

論}四十四行， :~賜宮奴。行審五十八卷，其第卡九有與官

奴小女脅。官奴.羲之女。是時柳未有子，故夢得以此戲之。"

(圖 1 ).因而得到放發.覺得傳統的“官奴說“有誤，遂為

文略作補充閥發.作為一個新發現提 f 出來。

{ 晉右軍王羲之 主寄 自}又問科{右軍醫 目). ( 王羲之

主目).唐褚遂良 (596 - 658) 鑒定唐內府所藏王羲立害 國 l 劉禹錫詩[酬家難乏贈}乏
“官奴"泣(南宋世採堂刻本{柳河東

跡而著錄的目錄.張彥遠(約1塊唐時人)輯{法當要錄)()) 集}卷四十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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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部論集第88弩 (2004年 3 月)

卷一;在此門(以下III名稱“精 U" )。按，這{，.'/: :i~. (均的河東集)的宋人，終虞父;考證 .;2 月應是韓醇(詳

flÍlJ的葉之介糾) .主ν半'-裡 J抗i們不妨先暫F和稍F持ìi他也 j為f佔主“:刊t柳集 J污f

鷗斷r .是 1 J;ll'j木 ff~ \~~ :'~ï"i f:羲之怯帖全文內容，僅據緒 R1Il 戶 ~~t < 樂毅論}及{'r可以小女}帖的文戶，

( 8)還←結論們叭 fJY.. 巧不盡全立余。周之:之之是亦恰恰與 ~l 柳:t有同，都是因未能檢損于羲之法恥的全

文內容. ~lílJ.ìD:成了判斷上的失誤 (9)關於泣柳x占JX}，~ 民謬誤. )姜文已經駁晨在甚計，故對此5位

小事專論】只是 I};I 性柳笑者主之間文的失誤.卻 ~I 帶:t\來干[割去11M整理與讀解法帖資料的問題，這個

問題無疑是非常積耍的.Jt質很 J月轍，解決“行奴說"的關鍵是于1羲之的與官奴令關的帖文 i且

是仔細讀解其內容，是完"Î':可以判|例 11 奴究竟是主羲立的什麼人的。然而實際上…些學者們並沒

干j{系統才可也l地細讀這些資料，常然也就不能從;意到資料內容闊的相且關聯.往往匆忙引證窒 h

結合 在i丘 )Júll. 4:人性柳集店、清人包 1; 月 [5 以及今人活j本淳先生甚至最主的 j~'iH 先生，都

不同科度尼存 {f 只五、主黨員問題(將分別於~. ;c敘注) 所以筆名想借此機會，而Jldr 1 義之間頁，白

IJX有關的沁巾il 做 次仝血梳王唔，以便於1' 1面的問題封給 其賞這是王羲之研究|旬在問題了，泣接

做做，也是水利 IJ，r's'0(ι2) 。

三、王羲之與“官奴"有關的法帖整理

王羲之法帖以文獻傳世者多收在卅日以及唐張彥遠輯諒的{右軍書記H 以 F簡稱“張記.. ) 

:扣.張彥遠編{法宮里E錄}反宋代Æ日;反文 (1039 - 1098) 編{理池編}都收入。若以了一書參校，

雖互令其間然總的來說以{墓地編H 清雍正刻本)本;為苦心 l划為褚口只著帖首數字而不錄全文，

!如張記到 IJ全錄帖文.俐的j可以據張口補仝惰E者頗多。此外，歷代刻帖 ljl 亦有相關刻帖在，可資

參考/予過檢干一羲之~J'向立X. 1'1:f藍布開或間接有關的法I~古文獻和支IJ 帖，對 Ifj，Ui者大致有以 F幾種:(張

:己的輕男帖號碼依為 ljl 問何次品IS !f糾Cl l) ) 

1. CLJj 11111 義之順口、期晚生天育 /\1d (怕什行古部五十八岳、 312日第一帕 μ)

z. CD!/I\ 企 I!LJ 歲，暴疾不對( li1d ( 堵日行;丹:很!J I 八在、第 h. 第一:中市 ι)

3. (( i::I'" 以小女七行>> (將廿 jj 古部九 l 八皂、第一」、第三 IÞI~ 0 ) 

4. {I\ 以小女十 í]} ( 褚口百~l 九第 ~llì ， W'i皇位、古}水作“|行\今以<< "墊 ìfu絲n 以 JXI凶 1 . 

|副 2 拓本;攻之) ., 

5. <<羲之 l趴 ì'~ . \f.4\女叫訂>> (褚 LJ 行書吉f5li十八岳、第主Lt五、第 巾布。)

6. 反且 791Þií

i正 WJ . '1 '，(以小企.並疾刁.~ ~仗，痛!皂白 J c，、心 E 以川夕，悄願月rr 鐘. ~仕{-t此 1J 豈國十 11 之

中芽、Å命，惋俗之甚.米能11俞心，可復主111 'J)

7. 心， 1 : 76 W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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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證官奴說(上) (祁小春)

延期﹒官奴小女，並得暴疾.遂至木救，痛憨貫((津逮秘書}本闕“貫\攘{墨池編}本補之。)

心。奈何!吾以西夕.至情所寄.唯在此等.以榮( (津逮秘書}本作“禁接{墨祂編}

本改之)慰餘年。何患旬日立中，二孫夭命。旦夕左右，事在心目。痛之纏心 。 無復。一

至於此。口J復如何?臨紙咽塞。

8. 張記 256 帖

官舍也佳，氣節不適，可憂。彼云何((墨池編}本作“之" )。昨得羲{墨池編}本作“熙")書，

比佳。甚慰甚慰。得官奴晉寧((墨池編}本作“陵")番，實((墨池編}本作“云" )平安 。

懸心。此組佳。一日書此((墨池編}本作“比" )一一。

9. 玉潤帖((二王帖) 0 (12)。國 2 (寶晉齋法帖}木。國3(快雪堂帖}本。此帖俗稱{官奴帖))

闡 2 玉潤帖(又名“官奴帖"。南宋當之

格刻{賀晉齋法帖}卷三 )

間 3 玉潤帖(又名“官奴帖"。明崇禎間馮詮撰集

.劉光場學刻{快雪堂帖}卷一)

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，了不令民知。昨來忽發瘋.至今轉篤，又苦頭摩.頭撞已潰。

尚不足憂.瘋病少有差者((快雲堂帖}“者"字刻失).憂之樵心.良不可言。頃者艱疾，

末之有，良由民為家長，不能剋己態筒，首iI化土下，多犯科誠，以至於此.民唯歸誠，待

罪而已 。 此非復常吉常醉，想官奴辭以共，布復多向。土負道德.下愧先生，夫復何言?

10. 數有想帖(( 二主帖}稱作{宮，奴帖}。按清人有稱{玉潤帖}為{官奴帖}者，為了

避兔稱呼上的混亂.此帖不依{二王帖}稱。)

數有想. 1萬，達還此不快，鄙人得夏常爾，公為爾差，念足下小大佳，費卿可耳，想同數得間。

官奴婦崖，復委篤.靈，之深.餘粗可口.如足下:金、 .要E免憂之，不具。羲之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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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部論集第88寺 (2004年3月)

11. 間卿以弟書帖((緯帖) (鼎帖))

間卿以弟喜示立，知]叔妹可耳。意絕不得.卿餘粗可耳。知足下念，產後委篤.憂之深耳.

想、自數得間.官奴婦差.念足下懸憂，卿大小可。贏人得夏常爾，今為不。數有害，想常達，

還此不快，今日熟，以復非常，不知何計.足下知當，勿勿。吾自且及今，政不舉食，不可下，

憂深少佳，復知間。王羲之。

12. 三孫女天獨(張記 113 帖)

羲之頓首，二孫女夭蕩，悼痛切心.豈意、一旬之中，二孫至此。傷佛之甚，不能巳已。復如何?

羲之頓首。

13. 期小女帖(張記 357 帖。圖 4 (實晉齋法帖}本)

團
期小女四歲.暴疾不救，哀憋痛心，奈何奈何。吾衰老，情

之所寄，唯在此等.奄失此女，痛之纏心.不能已已。可復

如何?臨紙情酸。

14. (羲之頓首、從弟子四行) (褚目行書部四十八卷、第二

帖。)

15. 張記 108 帖

十一月十八日羲之頓首頓首，從弟子夭沒，孫女不育.哀痛

兼傷，不自勝。奈何奈何!王羲之頓首。

弓.,,--
y、-~ .. 
' 圖

， 圖- -可 ﹒

圖，弋 圖---
吋---~I...... 
，可 -

lIIl . 
/、一“ ------、 .

f
'
、
一
ι
'

，
-

帽

、
尸
，
升
。

dM
E

三仁 ，且

以 1

-圖 4 期小女帖(南宋會之格刻

{賣晉齋注帖}卷三)

上舉王羲之與官奴有闋的法帖共 13 帖中、 l 至 5 帖為褚目著錄的法帖，有帖目，即帖文敵

首數字但無全帖文，有行款。從帖文放首數字及行款字數上判斷.可以用張記著錄的 6 至 13 帖

全帖文來校補。中田勇 ðz郎先生已經做過這項基礎工作(lJ).現擻其校補成果合並同類項如下: (無

可校補者亦編入最後。)

A. 

2 帖目可以 13 帖文並{實晉齋法帖}拓本補全如下: ( ( )內為蓋章{右軍書記}以及法帖拓本補

全的帖文)

{期小女四歲.暴疾不救五行)( 哀憋痛心，奈何奈何。吾衰老.情之所寄.唯在此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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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畫麗富奴說(上) (祁 小春)

奄失此女，痛立纏心.不能巴巴。可復如何?臨紙情酸。〕

B. 
3 帖目可以 6 帖文補金如 F:

{延期官奴小女七行)(一一並疾不救.痛憨貫心。再以向夕，情願所鍾，唯在此等。豈圓十

日之中.二據天命，惋傷之甚.未能喻心，可復如何 。 〕

按. 176 帖亦可合並於此帖{延期官奴小女七行)(一一並得暴疾 . 遂至不救.痛憋貫心。

奈何!吾以西夕，至情所寄，唯在此等.以榮慰餘年。何，直旬日之中. 二孫夭命 。 旦夕左右，事

在心目。痛之纏心。無復。一至於此。可復如何?臨紙咽塞。〕又投.以“七行"帖文字數概算.

似略嫌字數較多 ， 難合七行之數。{墨池編}卷十五收{二王書語).即{右軍書記}也.其中於

6 帖文後註云:“延期官奴有兩帖，語小異蓋指此帖。蓋右軍法帖多有以- -事致數人之信札.

或為留底稿習慣所致(此筆者推測，詳後文).故傳於後世者多有文面大致相間，唯語小異現象耳。

此帖 ~IJ 其例也。

{官奴小女十一行)(一一玉潤病來十餘日 .7不令民知 。 昨來忽發痛.至今轉篤.又苦頭麓，

頭燈巳潰，尚木足憂，瘋病少有差者.憂之樵心，良不可盲。 t頁者艱疾.未之有.良由民為家長 ，

不能剋己戀情.訓化上下，多犯科誠.以至於此 ， 民唯歸誠.待罪而已 。

此非復常吉常辭，想、官奴辭以具.布復多白 。 上負道德，下愧先生，夫

復何言? ) 

按. (實存齋法帖}收有{二孫女不育帖) ( 國 5 拓本)帖文與此帖略

有出人.中田氏以為偽作 。 筆者則以為{費晉齋法帖}支IJ此帖時誤將原 團 5 二臻女木育帖(南
宋 宙之格買IJ <'貸晉齋法

帖文顛倒.把原為第三行的“天命痛之纏心不能巴巴可"誤置於第二行中， 帖}卷三 )

C. 

4 帖目可以 9 帖文並{寶晉齋法帖) (快雪堂帖}拓本補全如 f ﹒

D. 

5 帖目可以 12 帖文補世如下 :

{羲之頓首 、 二孫女四行)(一一夭燭，悼痛切心 ， 豈意一旬之中，

孫至此 。 傷惋之甚.不能巳已 。 復如何?羲之頓首 .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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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而造成錯簡現象，致使語句不過。今試將其恢復原來順序如下:

羲之頓首、二孫女不育，傷悼切心，豈圖十日之中， 二舔天命。痛之續心.

不能已已 。 可復如何?羲之頓首。

如此讀來則文從字順，可見原本當屬于一帖完整書信( 14) 。

E. 

14 帖可以 1 5 帖文補全如下:

{羲之頓首、從弟子四行)(十一月十八日一一頓首，一一夭沒.孫

女不育，哀痛兼傷.不自勝。奈何奈何!王羲之頓首 。 〕

按，此帖應是對人言其從弟之子天沒，自己的孫女也不育這兩件悲哀

消息，後者不應該理解為說從弟之孫女死亡之意。故其內容亦屬此類

相關蓄翰，姑且附此。{串串帖}亦收刻此帖。(國 6 拓本)。

國 6 從弟帖(北宋皇

祐、嘉祐閻潘師旦摹

主IJ (鋒帖}卷六)

又褚目中唯 l 帖{七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‘期晚生木育六行}內容無自校補.只得闕如 。 從“期

晚生不育"文面上判斷，當與官奴一樣，乃涉及羲之于“延期"孩子早天(“不育")亭，屬與此

事相闋的係列信札之一。

F. 

8. 張記 256 帖(帖文前出)

10. 數有想帖(帖文前出)

1 1.間卿以弟書帖(帖文前出)

至此，褚目中有關官奴內容的法帖基本得以補全.加上 8 ， 10 、 11 帖.我們把它編人 F 類.

這樣就大致可以比較清晰地判斷官奴與王羲立的關係了。

F 類中 8 ， 10 、 11 帖沒有直接涉及二孫女病、亡消息，但是 8 、 10 帖露透了官奴婦生官奴女時

的情況。只有 8 帖雖提到官奴名，但與二孫女病、亡消息沒有直接關係。現議上整理出來的資料，

將其中透露出來的消息歸納如下 。 由法帖資料A.B.D ﹒ F 可以看出:

王羲之的兩個串串女，分別為延期的女兒(未知名)與官奴的女兒(名玉潤)因患暴疾不治.

不幸早夭。二孫女去世的時間很接近.都在十天以內。延期的女兒死時才四歲，玉潤則不知年齡 。

由法帖資料D的 10 與 11 帖更可以看出:玉潤母親“官奴姆"在出產她的前後期間，身體狀態極

為不佳的情形 。 此外還可以擾法帖資料C看出:玉潤去世前曾患“福疾"、“頭燈"之病，十分痛

苦。看來玉潤是一個先天不足的病張子.也許去世的年齡應該比延期之女要小得多。這也是令王

1O!}一



重議官奴說([J (你小春)

主~L械度傷，心的原r1J之一吧。最後再也 E 類對料 :J ，以 n:H ·裁之門將係女末育夭折的芯訊么{~訴

Jt親友。

現在再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註柳集者致誠的似 I};I 口怖 I1 Ud(;.(.小企}的著錄導致古柯日集荷誤

解為名叫，白，奴的小女兒。泣柳集者想、必據 01、 1l要錄> lírJf~}以此怖日的。然而就在向書的卷!一裡

i堅收有輯錄匯編干一羲之父了法帖全文的張划，卻 /1 {fi在被伯利息到.前然周氏也沒有注意至1 。若

，H 柳!t者以及後來的周先生能讀到 1 舉張，'iL~~ 銘，'i1í I~i ， IY:J f~r {J 內容，就不會鬧出這個干一羲之女兒說

的笑話來了。間為從這些巾古文內容來右，赴 1~'i年品 11J IUI Ú !;Y 巧在孟之子、小女十J 潤巧官奴之女，羲

之之孫女的 o 至 I 周文目|的( 二在中古). 以IJ 1 月~ 9 恥，則{t .fJ(;們知道，如僅憑此帖內容當然是讀

辦'-1";出“告，奴小女"的確切意恩來的. 1叫 1(IJ 1lw.l9IrJ :1\的 JI\，品結論也就在所難免了。釘了有 !;y 乃干一

裁之小女的說法，先後已 ff任.虞及午15 立J"l:， j 柳!t，J付利 1)神文之為1 予以訂誤糾謬。儘管如此.現今

仍守主事者持此誤說者，去11τ\元軍先生在Jtil1;可 {λ 柯，l }l}; V~ 文化> Ifl即主說.其致誤原因亦與周

之間，皆d. n 柯1I 集者之且是說 h說、雖然 J~:~ 巴險去} f' ì;ß分 1 ， '， lqLI~ij ，但似于;時末全而，況且還有未

能清↑堇帖文意思的硬傷存在﹒關於此事 I竹，絃木位 x且 比弘，清人包世巴為考釋不~古之大家，

然包犬免布此~ì捕之可7月 如他考證{十、 iiVl1Ui ， >>叫， 人 1 A;:能 i息;貴仁男主官Ij，廿日實 lt帖，使還下結論，

皆定(二五;空巾市)可右軍之 y~. )~l 于Fi誕之 fAJ ltf均 ~， Z< ( 訂後又).泣些為證都是何為錯誤的台

肉、關]一1T:文時 i吳文的考論

現錄:1\任先 éþ <<“官奴"辯}文:L結論以 {II 參考-“以 L論證，說明 s 丸，奴，不可能是王義

之的女兒，而應足于羲之‘七了， q, 人 ο 小於 1J~ 仟 r獻之，如果周先生認為宋{宣和書譜}的

說法可信，那麼~1'E唐張懷灌{占斷} '1' ;;~'，，'{l; 妝的‘ f 敬 fi六歲時學書，右甲:潛於後1If1其筆不悅，

乃嘆L-J.“此兒當合大名。"逐言(樂毅論>> 8~乏，中凶， íi長極小其書，口I謂字微人聖，筋骨繁街

-1";滅於父 J 按獻之斗十五/\時以IJ V~ Jt父 l淪 ti1 ，義之"在 1I年獻之年~- j 八，已于~-~名;學書幼時以

正楷入于三故義之吉{樂毅論)他們之. 'It'f JII'竹 fT 傳統的“官奴 10獻之小字"說沒有充足見1111

口J 以推翻，" 11文雖然寫u丘};令打jlY: ~i，論， fll 1t主終仍(以[111 於{計和l ;!i:~普}之說，難以拾棄傳統的“ '1\

奴說故f可此結論。關於任所取< '，'í 和 Il f :: I~~~>> 1'J l'訓在街後文有詳論。 1J;1 1:0篇幅所限，這時l r，

置于予其f!真萬里先生的立;其主

真先生的{“告以"考辯)斗 X!~~ 州 r;:1l;不品i((r':J字符論文 c ~~句實詰，正因為合了虞文， ~日負

起 f筆者再次考消古奴的興趣 泣的.fx.們作 l' {t 、冷← 1 1 1早去的結論并天能說服對方，但這 \ì0.1、中

耍，互為何付學gj~司逅的討論''1'丘 ;lJ li之 lJ11占!之兔絲灘的漸進的品籽，唯土上如此.學 j{:] 才能 jfr J;; 

現在丹等嘆文要點 ;~]i 存布的刊也倒州立 1 1、 ， J: 予以川;i.f.

1 建文昌先將詰柳笑者的'ã刺耳é:H ( I)j、到 1丘之據以九羲之女證嫁的 73131l古出處) .繼山 tftj一人

妄炭吏的{湛[莉題跋H題白以/、f;..- ~ ~ !iì~沖， 1 ，後>> (川的 4月視考論，以小的人早已 iHtt 柯[集汗叮謬 :j美

辨之共 l們. )，';j 氏不知，斤以來川謬以 h ，û. J拒之 {ul:U早出來的結論再定了1奴九五羲之 ý:. 前 3i iJi , 

認為科奴還是|獻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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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為了進一步證明白奴就是王獻之.虞文引舉會題肩韋績{星星數). :，t，:朱長文{墨池編}並

陳恩{書苑菁華}所收傳王羲之與了-敬{主在勢論}中手于“ ffi 汝子敬......今書{樂毅論) ---本.及{筆

勢論}一箱.Il{;爾賴之諦，並據以禮“初庸立人圍以官奴 1i!3 子數小字， (虞語).又撩劃﹒

村口時答詩意，來斷定~，j 夢得“四末以，店，立J../)為右軍女也， (虞語)。這樣。來就在論詩 101 帶山來

以 F兩個問題;

首先虞文為了證明“初)，If之人間以官奴為了敬小字\IfiJ引後人假託附會可能性幢大的傳王

羲立{筆勢論)(\7)作為陶 冶嫁，貝IJ 多少令人有點難以 jj 服。退一步說.就算{筆勢論) H:: L羲

立名作，那麼{^(F勢論}所記羲之書胎玉獻之{樂毅論}一箏，是否就 a定能與褚日著紋的“{樂

毅論}書付官 1f1" 劃等號呢? {筆勢論}充其量只能證明王羲之首 [t} (樂毅論) I的 f 敬，而並

沒有說子敬就是官奴。間樣地，褚曰的著錄也只能說明王羲之曾寫{樂毅論}書付給官奴而己，

立主不能因為{筆勢論}等文獻裡記載了羲之曾書{樂毅 l淪}給予敬的傳說，就把褚日著錄的官

奴，很強地認定'/.') [敬。因為宇先們生N竟不能排除泣樣的可能性 玉羲之既然能為Æ:于干獻乏主寫

{樂毅論}前然也應為可能為他前七子中的其他一子、二 T ‘一于乃奇、 qi俏的兒子到{樂設論).

而將日著錄的或許就是其中一部也未可知.這才 l正是“官奴說"問題的實質與核心所在.4:論tt:

F即將圍繞這一實質性問題而i展開討論﹒

其次.從書I .均IHI曾答詩裡. -U~ 4午有E揣摸山獄也喜得“固末以 J!~f 奴為右軍女也， (虞;頁)之意，

jl J 也無法證明凱侈得認可了官奴即為了敬﹒筆者曾遍撿唐人的與此相關于文獻.或許在在:1，山【，It句f 人的相闕

話;話吉氛圍中(立釗如11 劉.柳贈字符字詩)能感受 l山i打llf他也們確實E是三柏{信吉 “官奴說

即王獻之的f仟毛 f盯1刊叮"文士字主芸:t紀ιl截載 c 1村此. {Uj[ {j 任何立fEJZi鍾的情況 F1;叫\時主“初唐之人阿以有立足為子

敬小字則不能不說有此欠妥。

3. 虞文認為官奴為T羲主k說的根源出在泣柳集秤，為此虞先生充分發揮了1t擅長之獻學的

優勢.對此諒)>;進佇 f考譜，得出頗令人 j;; 服的棺論。虞文認為Jltiit 嘲笑者當為宋人對西守己

4 虞51:最後一怖分，實即主11作者 1'] ，'JIt所謂“涅此臆說，耳，凶犯離題太遠. {i 此末擬祥論。

筆者對此部分的意此IIfH'E(18). 可以參照。

5. 虞文有一處，在一 fl自十分重要的問題上，采取 A筆帶過而不論的作怯，令人難於理解。六l

此事本 j頭王義立研究中 大疑棠，且亦頗關“科奴青幫"問題的探討，按常在此予以詳論細說﹒!美

文在所引{來潤帖}文的加拉裡說:“ f!1 包世間( ~ti 舟雙揖) >>.于1 大 )11編注之{張氏法帖辨偽}

皆是是{玉潤帖}為 1 級之言，蓋以l' J '，!{卒於昇 'y híl一(361 年) .不歧見大令小女士三年潤.今以

帖中﹒氏為滋長，等語觀，z. [~jî卡凝之的 fj 隅.且'Ú軍質 'ìZ ~至於太元四 {I一(379 年) .故富，視作

1'i軍書。..也

首先虞米:ú 結論上認為{主j個中市}為 1:.羲之言，這是正確肘，我們從上面整理，歹1. 巾的心帖資

料的內容.都足以證IVj 沾一點﹒然而們lE巨的關鍵是，如上所述，正羲之的生有z;if.問題水↑屬在羲之

研究 ql一大~棠( 19)也許在;英后來，這或許木不是問題，所以僅在泣文中謂 L羲之來於太元凹年，

似U成定論，Jii就未免:!l~[，I\I~看得過 j亡輕鬆樂觀7 。須知被虞文-筆帶過的問題乃是不-"% I~J 的一



重草屋官奴說(上) (祁 小春)

大難題，曾令當今書法研究界的兩位知名學者.在{書法研究}為此而展開過激烈的爭論 ω2泊D

可見它並不簡單。

男外還有一點比較重要.就是我們是絕對不能忽視包世臣的看法。包氏的看法極有見地，儘

管有其盲點所在。比如他是在認定官奴必獻之這一傳統“定說"的前提下來考證{玉潤帖}的.

這樣得到的結論就必然是該帖非王羲之所書﹒關于包世臣的有關論述以及評價，說詳下文﹒

五‘祁文的概要

立日前所述.筆者是因為研究王羲之才開始對官奴問題有所關注。先於 1998 年發表過一次題

目為{官奴考}的研究報告.後來講演稿經過稍加整理，成{王獻之即“官奴"說質疑}。這裡

需要特別說明的是，當時撰寫祁文時，由于筆者的疏漏寡聞.未能注意到已有周‘任‘虞三文論

及此事。特別是虞文，那還是因最近偶得機緣拜讀到虞先生的著書{輸扮齋學術論集)(書中收

{“官奴"考辯)).才得知虞先生在 1991 年已有此考論(似虞當時亦未見任文? )。因為當時

未見到任文.虞文.故祁文中的一些考證就不兔與虞文重復，如論證註柳集者判讀褚目的失誤等

方面等。儘管祁文在論證方法角度以及所得結論上與任、虞文大相徑庭，但是畢竟任、虞文先而

祁文後.這些都不能成當時為未見其文的開脫辭。全面收集資料，儘量做到竭澤而漁乃是研究的

根本法則，筆者自當引以為首iI。

祁文懷疑官奴非王獻之的前接是，據{十七帖}中有關內容可以證實在王羲之在世時，王獻

之並未結婚(後文將詳細論述)。而又攘王羲之的一些相關法帖中可以證實.官奴確為王羲之子.

也確實有一個名叫玉潤的小女兒(參見三節“王羲之與官奴有闋的法帖整理").所以官奴不能與

王獻之劃等號。祁文在第二節“官奴說由來"和第三節“官奴說的疑問點"對這一問題做了詳細

考察。因為論證的詳細內容將在下文敘述.所以在此就不再介紹了。

結論是:官奴不是王獻立。

六、“官奴說"的出現

“官奴說"究竟出現於何時?筆者認為，“官奴說"的產生根源就

在於褚目中著錄“樂毅論四十四行，書付官奴"與“官奴小女十一

行"這兩處文字。(按.除了褚目文獻著錄外，尚有法帖拓本行世.所

以即使一般人欲見此帖亦非屬難事。(參見{樂毅論}拓本。{餘清齋

法帖}圓 70 (官奴帖}參見前出圖 l 、 2) 後來世人大約見了{樂毅論}

後署“書付官奴"而不知為何人，而從張記著錄的法帖以及傳世法拓本.

如{玉潤帖) (官奴帖}等內容，可以斷定官奴即羲之子，於是又根攝

有關王羲之曾書 {樂毅論}胎王獻之的逸事傳說來作解釋，得出了官

.. 
E 
』圓圓
圓.. 團- 主士i
可圓圓圓

團團圓圓E

團團 :.;'兩

』

圓圓

r 

奴即王獻之的結論.是為所謂“官奴說"之由來也。基于這一思路， 圓 7 樂鼓聲告(明萬曆間吳
延摹刻{餘清齋法帖}第

接 F來我們力圖求證以下三個問題: 二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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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t 心，從 f可待開始才有上獻之的小字為 '~l" l;J.i'門之~， 1 ,1&? 

Jt • 11 現“有奴說"的最早記錄，

n. “科奴說"誕生過程的推論一一一凶{樂毅!'~)侍，~?"fI: !!tt息導致出來的誤解? ir:J ，&故意附會

山來的逸事?。

其一 .ìfil檢唐代以前以及唐代期間的文獻 • df! ÞII <<jlj:ß;~ 新譎，. <售書}以及咒他魏著南北朝

|消庸的有關文獻，雖有暗示此說的)內人汁:伏的l 柯11 \'ßIJ Jfft 酬汁以及晚唐李商隱{妓時， : 

樂府間桃葉.人前道得無的勸i!tt: 小'[". '呵!'~utkYf奴 3

f專桃葉乃獻之妾，獻之曾為1l <<桃葉晰}汁。{[ 1 僻1'ï尚未合記載于獻之小名或小字奴的

內接記錄 η 任性-能見到的與正義之的側的“ 'i'd0C '/樣，則主要出現在毛羲主的法帖尺版(企11 { 

叮奴帖H 樂毅論}等)、與 Líl阿 4句澈的文寫K f: 銘、(如唐﹒褚逐良{于:羲之~ R). 技成 i主{

右草書記}等)以及唐代詩人的汁:民叮叮料 IfJ 行 11 赴，這些資料只能告訴f~們王羲之偏iú . r. 
小字口有以的事實.而無泣;，\\J I~I 札以i'}f]，! 1 一獻之自接.JrJ 等號 即使在南北蚓陌 J.lf li司法1. 11 (化手U1!i11

關 L羲之逸事等主u之依託附會的1''1 r、↓ '1'. [I:J( 己錄 ~?T羲之書(樂毅論) ?~ [也 L抖，):木;\ I 、 1

，白，奴民IJ 建設之 3 至于明 G俘罐已在J 主記己裁 (1 紛、 J干:立釗划11划11'['山、以 J'r:J

能見到。

}七 .就日前資料的檢件↑ií i'L)卡后，干I 關“官奴制"的最-4l記錄.應法赴北來﹒'/，J垃的{刀

子[}與 <11 不u ;t譜)

據南宋人史容{ 111 谷外!t ;;'f :, U( 1 ifv: IIÍJ 紛回J 吉館影印元刊本{四:'çß最刊}做到~n 泊 WJ) 在八{謝

崇文惠哈浩然所作廷H 思}沾“亦 1"':í在日，~tìH官奴" q ~'~l L , 

周越(法吉苑}云:“|獻立γf 做.羲/.第仁了。 tr/\歲時學書，右平從後IfPp Jl咐，小脫，

歎 LI :‘此兒後常令人才/Io'. 遂 lti (樂毅論}一篇與之，後題正:二直!如[立!/....-_'l\~雖

半主iι:

間越， 7一了一發，生卒年4、汀，以j' l~ 末{ '，~， 11主人，~紅著手/τ 吉家. (黑治和:，1) (ii'J 好r l' 1j Illj 刻來)卷

十周越小傳五月也“卅大哼1 、也啊 rn! ， :;j生以吉顧，學者為然宋、，':j 立"來 IJl I 玄的祭在t (101 Z 

1067)、黃庭停止 (1045 - 1105) T而當吋垃學吉 n 芹{l}苑) t 1 ，在( I線以係(高薪苦口解是星}及

{宋之一﹒學文志) Y!l {，'，今法 t丹紅} 1 卷) .宋人史夸口土引;，可越 {ìL ,f[ ~iJ，))者，則J 此 ZZ 也 文書

已{失丘人宋紹余( l!~ IH l!~ 錄 ffff i1n }(Z l )卷| 一圳人“未見月 X {i 0 }(，j 位小傳口. <暴地編}

的編撰有朱文長 (1039 1098) 為1周越:“當撰{青:苑}.雖求之小{jU企.無以質疑。"據此， i 可

知朱、周 J'J 同時代人. 11 十 II ，iiik. 亦可此{汗苑}一吉流傳 )1 不!真. jlJ' Jt灰人朱文長都難得一兌】

除了{吉他}以外，們l舟山的< 'r'(不u~譜}亦載其事 u 同并在 1/\附 r獻去小傳云:



重議官奴說(上) (祁小春)

初，羲之與都，~論婚書云:“獻之有清譽，苦隸 [I~:. n:B咄逼人。"則知羲之深自許可。 徙 11 虛

吉。許 [1:: (樂毅論}一篇與獻之學.後題“闕，山w\ tl.~獻 7/1、字。

疑其所本者即 :1\於肉越{書苑}。按.關于{宜和書譜}的作者和成書年代. (門庫仝書總日提要}

以其載宋人吉終於蔡京 (1047 - 1126) ，蔡下( 1058 - 111 7)，米市 (1051 --1107).疑即一;人

所定，不無道理。宋紹余{書畫書錄解題}卷六{賢和書['i~) 條均有詳說，可參考。宋餌余的結

論是.此書乃宜和時 I村位未余編輯而成。總之，此書性質區IJ 牛11常於1修北:+::村府藏日，流傳甚廣.

影響極大，具有極高的權威性。意“'肖立足說"之所以流行於後 jH:lfTí 無入教街疑者，大低與此日之

權威性不無關係。另夕h. U(和l 書譜}引以為據的所謂{淪婚吉: ). J此tJ九品偽巾帖市的可能性極大印2口2

并刁石4 肯能R ♂流n圳口則l 仟 {申和州tJ吋'J川11間l鬥叫1甘叫]閃且題頁 o 

現在.ft們來梳J'IJ 一下，周越{書苑)(宣和書譜) )íJr ，'iL~ r獻之這段傳說逸事的源、法。據現{J'{1 料

來看，此逸爭的任，~t 月J最早常出於南朝宋時人!蔓餅的 c淪 ti: 灰) ((t.t脅要錄}卷 ) : 

羲之為會稽，子敬七八歲，學書.羲之從後里耳其箏~脫，歎H : 1廿: Ii?書後當看大名。

j告修{晉書}卷八十下一羲之傳附獻之傳 ifl所主己與此大致相 "íJ. {論書表}當為{晉書}所按:

(獻之)七八歲時學 t守，義之密從後學其筆不得，歎日 lt 5~. Ft} 後 ~{:f; 街有大氣。

然至唐張懷躍(的活躍於!告開元 713 741 時人)(書斷. I;I} (<<毛主書要錄}卷八).口I以發現此

逸事後出口略有所變化:

了敬年五.六歲時學吉. ，{ í軍從後潛擎其筆，不脫，乃歎卜J :此兒當í1立大名。

遂書{樂毅論}與立學。音有告師小 JI{ ;守，可謂窮微入塹，不滅其艾。"

由此ii'J!!lfr吋見立段傳說在南北朝全宋 tJJ流傳』這位中發牛的微妙變化

南朝宋虞穌{論吉表}以及 {fTt穹}裡只到“此兒書後當有大名.. 1:.); 1] 一;有~i月張懷灌{書斬).貝IJ “七八

歲"變成“ii六歲後 )]11 “遂月{樂毅 i論}與之學至于宋周越 {if? 宛}以及{宣和書譜).

則又加“後題云 ‘書踢，古奴 J c 'l'f 奴.了﹒敬小字也，，" (安增4皆是否為周越?未敢違定 G 父，褚

[1 以及{樂毅論}拓本均作“書付官奴非“賜"" )。

Jt二，從上:可以看到，在南北朝時以及j告 1[1期為止，並未見“甘奴說"的直接記錄，只有一進

入晚唐A 見時小此說的事商隱的詩~Jt'到了宋代4 終「形成了正式的說法並位於記載，且記載皆

附在同一傳說文字的末尾巴其實即使在宋代，所謂“有奴說"也并沒有了己合成為大家都已認同的

文識，前文介側的花柳集布的宋人之所以據徜口而誤認“行奴"為羲之立. ttJ. fm ，'H lijj j，'[點 r 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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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'肖奴說"已為常;時 Jtl已深入人心的“通說"的諦，那屋里泣柳集者則末會不意i識到其羲之女兒說

乃是于1 異於“l!重說"的新發現，必然安據晰→辯，以:iJ“通說"之誤，女lJ周本淳先生然。不j品 ð1

間集者的誤認反而例的 f .:fJi; jf'J-f間探討咒所以致誤的邏輯推論立軌跡，并按此類*晚 j穹的手商揖

j追求代的 (c替她 H 宜不[[ ，，lj:譜}的作 ff 也 1牛郎注柳穿un邏輯推論是-致的(雌然他們所n結論水間) • 

民 IJ 都是根據正是E之曾給下獻之意{樂毅論}的傳說，織而又據裕 l~ 著綠的{樂教論>> [之UU專世 J訂

本都4日，“書吋有I;，X"字樣，再撿來記著錄的興，臼奴fJ'欄 1li帖內容包揖 (tç立y..帖> }{i本等內容，囚

而 rlS以斷定官奴乃羲立之 f ，於是很口然地.題所771，然地就將它們 ~'1于為‘事. DP'肖奴 f:1;于獻之 O

H i邏輯推論大概如 L

主羲之吉{樂毅論}與 E獻之傳說(據{吉師)等傳說)

1、TI;，X乃羲之之 f (據與有奴相關 il~1佑內容可以lílhi~ ) 

X.羲之古')Cj官奴書{樂毅論)(按褚曰“{樂毅論}仙|凹 ji一.主付，肉，奴"以K <<樂毅 J為) J;[í,*) 

，市奴=毛獻之(晚 ic1t 李商陪{桃葉眉立}以及末 (Itf 苑>> <<'t互不[J ~'t譜)的f午在)

j立大概就是“1奴說"誕生的大做法干這一么主裡渴望.tr;山的是.以Ii使(古!i(r}所把載的下:氏艾于逸

事傳說是有事:1'1依據的，那麼也仍然 f刪去排除以下;哭]兩種可能性

卉先， 只羲主也許污寫了水止一部{實是毅論>>.只要這種!可能性無it排除，就無法證明{書

斷>> FTiå己書與 l~獻之的那-篇{樂毅論)是:iJr，;f，:.它只不過莘莘多部中的其中→ i"?j的可能性也就

永遭存在。 Jt一次，干一敵之上間還干I一/\ {IL 兄兒. <<仟吉}主義之*傳說不玄之早來，那也~t王瓦位，

而且都工書。 w峽立r:_J::Jtt理，既然M 口若錄的“內卡凹行. ~1.J Ù 0("的{樂毅論>> IlJ 以是玉言:

多部 11' 的其小一郎，則“書付，肖似 的府以日然后必非離主[而莫屬 f. '~î奴可以是獻之，也可以

是獻之的五位兄長中的任何一人，這~J>j種可能憶都存仇。

然而本文以下的考證卻能證明:前有一，且IJj默之等于古似的口1條件實在太小. j;'雙手可以排除 ω

從而後者. [.I IJ 'I\奴乃為人之的 tr l\'{JC, L~ LI: 艾-人的可能件極大Áu就是本立的結論，以卡就詳細論

是這個問題 U

(注)

(1 )如俞劍 lj'c編{中兩美術家人名 ;;lll 典) P 144 “干車1名"條口( t-.4<i 人民主納出版社， 1981 年) ，梁披雲

1一編(Lj l1必 i1ι)、副典) P 312 “ T勵之司條 n (丹梅香譜 rH版計﹒廣東人民出版社， 1984 .tr)呵，均

午三此品~， .，在 H 水，問，常也 l 此說，見 H 博 t: 論文{西域 IH 士吾先稱蹟仿史的研究) ( (問 jll 掌著作集}

m川卷玄午t ， 1991 '1 ) 
())閒x裁( 'jl 有英文史論;在) 1980 件，第 期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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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議官奴議(上) cm 小春)

(3)任文紋{書法研究) 1988 守法 4 期。 I黨文先栽{淵l州師專學科i} 1991 句第 1 Jþj.後收入虞萬

'j' ~:，些{愉紡 t哲學俯論集}中。江蘇戶:籍出版糾. 2001 仟 D

(4) LI 本主過史學會第九次人會. 1998 作 11 月 21 LJ. 於 11 木三耳放大學。

(引口語論文，我{東7:)7研究}炊"號。犬阪經濟江、科大學7:)7研究所發行。 2000 仟 8)]

(61 )司木泣先左F. ("I' 奴" H 干獻之小/)仝文如下.

王羲三三 I i \ f;'~' (樂毅論}是公~?3真再做摸，說白“ 1 、tú奴收執"幾 j'. (在不口書譜}以均主獻之

小字“官j(足大約足因為主獻之書tk 也 ir 常 {f名的關係吧，後日!多襲用其說 (1 令 1 979 作版的合

訂本于{樂毅論}條下話云 “著名小楷 il; 巾白。)，11緒i堇良列入( ;才有軍f羲之'，J: 11 )正書第iì卷中第 1

(專為王羲之三井HJU'且以(王處rz) 的。

以余考之 .H fl'..f、然 c 按. (會"度錫1Jè﹒侮ij 柳柳州家難之口問)( {; t 七，外~卷七)去 “汀 H

自由他弄小雛. )晨，已~，~論付，自奴:柳永l'Ji' tli )~不11 腳. 11 盡且j 芽斂于11 “世彩(軍蔚按 彩應f'r:#:.;:)主本

{柯IIM J-R集}附 {IIJ 'I i 二卷，于 u官奴"下註互之 “褚遂炭撰(，I，m:，亨 1) ， f 香 1i卷，第 ("./:毅論).

VLf IV'i h. 占Hl屆訂立足 ι 行書丘十八唇，其第十九有挺直奴小 i丘吉 宮，以.羲4女。是!持柳本:1J -j土，故夢

借以此戲之。"這個i't釋， ;， f之以劉，柳川外 三持. IIJfj在信“行 !a" 為羲之立女 1(11 作獻之之小字:“小

Ý[~ /1 筆本能嶼萬!壁書，關 11 益(排印木炭作“~}丸，\柳集附錄仍作‘賞. )勤， I1日彼夢熊猶未兆，女中誰

是衛夫人? (~'J 禹錫{荐的篇))小學新潮宰亨閑談，羨 ?， J會樹散校制。在，支 7早十四往矯正且，交覺庭肯1f';I，跡多 "C 柳

京元{揖 lìíJ) )幣的、 h(柳 f 哼一;甚式、給}.提到柳死時矢 f 周 λhl主歲;j p~ 炒至】和禹錫寫此詩時間六對人 H~ 伴，

所以說“問彼莎 9~猶未兆，女中立衛夫人\國此“ j遐思寫論付tç奴"的“討奴只能指 !，l.: ~2 久懷

此疑，後禎{ γ~~訂}在 街( I、一綱中，'i ).酋玄 “訂立足小~:E惘，騙來|餘 H. [不令民均 1，原

來''L'{奴，的大r， n叫“玉潤\!可惜'jÌï人兩i 'JJ fi' 女， (替吉﹒王羲之傳) 11.記其七了.并斗乙方女有幾.適

)K氏 • i&玉問事跡.無從查J5一。 {II “'白，奴"為 T羲二三虫J 而非獻之， tWiiJ無疑。 X' 止書于1卷第 4\{ 串串海}

說成“iI'~勢有卷巾第 \必與俠義 11 11 人較大 )1 常是iI υ

(7)唐張彥遠{凶手奪哇!紋}十卷，今.J:j; j 之草鞋耳點校二啦!已有兩種， 科i bt 范祥吾吾唱片校本.人民支林~ iH ，l~i 社.

1984 年 JH版 J :1J Ltt 是洪丕漠:I\'í松卒， 任近~書咐他:利 .1984 年出版巴以校木謬技晶晶失情況供多，難以為用;

1日l 氾校4:則!對 l句 i J 專家校點，水跨度t'j高，足以來論所引文均用范使本-爛寸:他‘洪N>i種校本主嫂子7何失，

叮參見他之{憐Jf 司三羲之尺鬧 i.t帖快勘響<t'l(的力{云~~一兼計i. (主主吉安ì)[)兩種版本一} 之({北京

內校闢古和很可I). 1997 年第 2 期)

i 8) (法害要錄}是主-所以;楠川之“ if害而j 1 (浮法秘書) /拉作“都\1仁也。 il(校本亦仍 tt 最! .今主主{是其他編}

本改. ) h卷第 夕1]( 樂毅論}帖卜著錄“仙 1 V可 tj ，吉f;t 'I\1以\“h書部(品已同 L據改 )1i.十八卷

第 1一九夕IJ (行奴小女)巾，'， F著錄“ 147" 。

按 .8雞叫i桐 11'.( íi三稱，習慣上取 It ，~，li 立-放首數字 [;.J 代恥1，名.活 li iF 用~It怯許鎔.且鈴 F並錄滾你行數，

-1'錄令恥I;. J.. JI:i.t汗、知起於何時，或有梁之陶弘景首信有此語錄恥"名 i1; 之告:久，一如{梁武帝P;~陶隱居論書

版九汁) ( (iJ、月三百主主}卷一)其中陶稱“ r' ;,;,1 i市 紙"“ TlJJf-hH 紙"“ 1'c'!J.tU 黃綺 紙"“他做改 )J 紙"

“于íJJ I'ú H 屆五仙一紙"等疑但IJ 此沾之濫呦. I fTi後為他 u 時繼承。

唐 51"，普遍言已遠( 1 七~，Ii )的消帖之命才， jj /1; Ú :“ H 治者以卷首。一 f- 仁口 r{. ，1改號之。 一王書，

後人亦úl&恥ll 內 句話利 W1呀，標為帖名，大的多l!\l卷肯于一州?及中lò 廿三兩字也六( (估計要錄}卷十)。

仗，街道良為自棚內府收鐵與鑑定T帖立主要負責人 .X親臼校定 (f 七巾1;) .並為乏“E立裝背" (16J 卜) • 

故諸帖立命?" '少常出刊褚私人矣 y.跤，此取帖 7，之it成源於rL?害. I1吋維以為 “ Jvi rtf 及月2 秦

;有 r. 大紅似的 {lJ 字 t，篇，此 rt，"代書私立通例也，}:古亦然 Y F舉( ;'~J，};此篇)(至可古自mD (安婦)(博

弓( )等;帝之. ( (史錯tZ結 I f). (魯i守主 !K林}卷而.千余雷同 .1959"i)

(9 )周天除了粗略翻閱[- F { E帖}所收相惋惜土之-}~司 1 :i'r以外. )在木木fl: ttf也有關在羲之的法帖文獻。

的i ( τ 叩; )所收的。[11 文內各朔不能 ff沾訴他告賞的失牛[j.. ]，'，個問題詳← 1(11 的法帖解說 titl分 G

(10) 軍占於{綸傳 1廿 il啊!?對工產主之 iíif究所只有的史料價Úl: )之中，的論M.琨今主羲之J在礎資料伽究-1'儘如人

口的現狀時代，J J~(F I'I~~ 過 “所以大JU涉足於五義之研完領域的n，t{í"們，不 ;(i- 論 JÄtt中 11M -和力代的問題.

在引IrJLi ;f 行剎時幾于~在-例外，大家都 4、俗小[口1;品而來戒多B寬0'地1I:]，i 11 口 tt 料 r_ F -~昏篩砂向金、去

偽存貞的 l 犬~就是品t必須做 ffr 罵人L 從 r，)f 'j、心" C ( I ↑ J 閹研， ~"i與壽 it r"~ 際 UJI 討會論文集) fifr l攸 u 香港中

文大學文物館(， 2001 "r)、此;c :1 1 問題汁論j拉到的情況 • ~llJ怡 ú (口I以忍 HJJl立思lj e 

([ 1) (法計安錄}卷|所收{張而)的iH， 'j編號，係依中山 1月汰的繃著 (E羲之) (講;X f-士. 1974 年)所繫月1

的 (.{l市井 11) IH'i純嗽， 卡f， iJ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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í 12) 南宋許!有安'J{ τ 帖} 卷.後附{二主中!i ~于釋}令和;哼起慶三|六年( ì且光兀作， 1821) 有之一支 1) * L/J 
收之(二區均可，) 'f，';，今梢及於{寶督辦法中ii} 以& (1k" i':;;'~:'i) 等端倪 Jt眼中IJj 風貌。此帖倘有時 U\\()(~， ii) ，

主 i1風格 itlA rt 
(13) 中囚勇 ì): 自 1) 片( 1: 羲之令中心左寸石語、巾的仿的['k) 司- E\'l “褚遂良仿玉羲二三書曰 n ( . 1< 訓， 1960 年。)

(14) 中 1 1) ，刃次(j[\片( [羲之苦于中心主才是J it 帖 OJ /Jn 先}取 l~ “情遂良仿玉羲之書 í:" PZO “在去做首

f系主川 i J "條/、 “{費醫齋 iHii) 收有‘義之?也似的。 一係 þ:不育，傷夭命，痛之總心，本能巴巴.可

悼 ~)J 心， \1.[副 f 1 1 三三中如此?羲之頓的。(山訂 )' 帖. ñt 巾1月 1可 11既不伴， fLjι!nj 中必釘拼湊痕跡 u

吋能是後人從{短期刊以帖} (張記 79) (期小 þ:. 帖) Uk 川 357)以及此{ 係女不育恥'ï)等軒;'['

取其字句接介而成 r 姐比這些字句有「去多少點相象之處。精 j差炭月二見之中Ilj 應該是張記所幸存錄之物，

{寶晉齋 11;帖}木人一概也於其相 J系統。山 j此亦可見坦Þ& 一-係久三三天的法帖多數傳缸，其苓選手E類此之悅

的lI\j11:o "按，中 l日氏此處過錄白七{寶晉~于法帖}帖文與國 5 fíi木略令出人，不知是中間氏筆誤抑或另

有所本 a 闢 5 提i木(寶晉齋法帖}帖文是.“義之頓計，一半隸主不育.傷天命，將之總心.不能己已， I1J 
悼切心.程研十干l 之中係復如何?羲三左傾 H n 中凹::\:過錄丈;闕“ -f系復" 士字。中由民懷疑， (寶

晉齋法恥}拓4:1') 從其他中市中 l位于 1'IJ拼揍而í iJx的偽仙，理的起文句不過。然而軍者恰恰認為{賀卡于辦以恥'; } 

t1; 本乃是主義之何一 >1'事 k 天τ 相關ii1í ~~j 中的其中-~，Ii ，-. [},;Ih (費管齋法巾，Ij) 刻此帖哼誤將原恥I1 文{的 1到 t ，

具體說，就J KI 扣';1成為第三行的“天iì;痛之總心本有~ [~['，口 J" 且是買於第 7行中，國Íí:-這 lJX 錯作nnl 年亡，全<;1更

清/口]小 b1i.門/子拭:時:tt恢復原來 l順序如←“羲之~fHí ， H， 去不 fì ‘傷悼切心，口 1"".1 f~ 之巾， 採天(，'lo

f高~總心，爪iiE 口已。可復如何?羲之頓前" "! ),,1. 911 此 來，不flI文從字順，吐才(i仆件泊之去，做為

正擊之帖無疑。

(t 5) 王元軍先生在其 Jl工哥哥 {λ\'Jj ，t}lk與文化) (J-海書畫出版社. 2002 1f )仍二:此說﹒詳 1司書 P 107 的“可

羲之共街仁兒'~耳"條約 L，

{令晉文}卷 輯廿一羲之{再有申，1;)云“吾有七兒-女.皆|斗牛\{甘苦}卷八|主義之傳示:“ jll

私有于于一人，玄之玉手令.次真正之"… 艾女為推.尚有爭議 o ('，占幸11書譜}卷一六認為是獻立小字， (柳 i河東集}

卷[叫一。於宮奴 Fìl “精 i差 t這{右市埠 i j) tI一書們卷，第- (樂毅論}四十阿行，常賜官以 b 中J 書五十八卷.

其第 i 九有與官奴小女主司行奴.羲之 1;: , "認為官奴是羲之女.以後;ll~為足。主羲之書札中干f L( :“延

期﹒官奴小女，並疚4、救，桶憋質心。 FT以阿夕.情願 JiJi 鐘，間社， {I一此等 c 古國|口之中. ~{;事夭命，惋

傷之抖.~肯~~俞心，可復自D和J " (見 01;;聲要錄}卷一 o U ， 市書記))口J知 TÇ奴為中i軍小女問

由此可見，不文所以得山，白，奴為義之企之錯誤結論.其 L紀實亦與周文相同， W以 ìJ:柳集古之誤品U3

說，雖檢正體，{î 軍?去自古月lî.x未得Jt令。 Ifli尤令第布不可解者，的文略見(l'.i!'J[ 恥li ).故木能 l上僻斷定 It.中出

中人物相|屬關 f系， ,,1;' !t H:也'的自[押解 而JI則不肘，他既然巳從快意到()， I ,j( ，IF 封} 79 帖，并引 lB論綴，

日I[ 哼一穗此帖7.內特.即 :τ立刻 rlj，;o! [\I~，'，巾“ g期‘官奴小女"即羲乏“:錄"之事實吶。!材為據Ilt ~ii 內容，

忠于:桔紅叭:"，\11、出官 ý，足為義之之玄的 l~~~ .rJ來代

肘，夕|、 1 文主長了此!在結論有誤以外，沒 Ú '~I 冷述中'1]到了 些不太 f解|義立圳 '1ct!月，夫和不 H

f咚杰、在喇防火又獻守本足三三處 如 F 又從{令 fi 正， }銀山于定義之的所謂( 7:1'1句r 'þ,'i )，忱白的貨幣。此中1

IJ (1 L:，，)的{兒安帖)， lf. 於("F:們 λ) ír:J j石木文7位在，'h，;學者們兒 正正y.圳]→書長二三女不詳。

神，1 J 一 L羲之余嫁劃暢.生劉想之事， {IH ， iil， 前r d市﹒品藻}劉 itS[ (劉瑾集敘}己的 IljJi確立已載， ."L 令關于:

是丸之研究著i主多1"1引用。災，毛義之Þ: '/fl 而主~.此爭:)J'於最近查明，詳他文{為傳ttJ:法中~J 空n義之研

究所具有的史料價ù1) (參見( 10)) 另外， f'，以“宮，奴說"最早[[)現於{立和1者請}顯然失A)， 撿來Z

JC 撞.北宋周越的 (11;苦干苑}似 Xi 日前所能見到的最 V 資料.譯本論“白奴銳的fU現" -fíî'j，總主， f作

為最新研究，除了論請問題以外，還釘必要向讀冉介紹木~1i :32 YJ最新的究估息與動 l'IJ ，凡論及一事，必

然{.j L:.所不知l拜，又如者叮以闕如，科可能也沒布必要凡事必衍:!， 惋所謂結論 1111後呵。

116) (濃閥顛跋)(題 '(r 奴小立I'.i問 IÞii 後}九一:“白奴. f敬小'.f: "劉夢得酬將G íI字 J寄:‘還恩寫論付 't'ç奴，

謂 f敬也 b 泣柳詩句句 fi 足逸少i;: f" ri:其矣。彼不知未潤是白:iJY..女 t，也 逸少(， j 手~ j 'l.'ç 奴婦鹿.彼委篤，

是去沫 11 ;.哇學少七'JJ - ý. .極 f 係之盛~[ /，i、川、俑，至 l 愛立情、心，引罪刊責.其慈祥勢易

"J j.,I, í"J' /.. /、‘ f品 味之 1[ ，叫 Ifn分之，以娛 11 的‘ IU哥拉于4:泉之付不能以此 Ifll 劫彼也缸 n ((叢

戶; 1.t 'Jx.仙 i品)口0[IJ 消咸鹽 {f [1l1 蔣光煦 +11 (涉關村P'í) ι) 投. J真文節引*拔.於其之中“i兒少[， 'Jj 

~一 --ÎI jt~'i 丟在于木泉之于卡" 一段悉除去 Iflj 如 J肘，今 l↑1):，)注明如 \-0

x.惚，被廣告|昀去的安跋內容頗滅副J f牛棚， J L 品味來 i'J解。且;氏前既 01 “ 1了奴娟仔.. l~lllliü'I'JI 以 11 羲

/企川 1 1)J.羲之“愛之深" .x, ;ffUfl 'L' 以色 [1 JrlJ 陡 然 }j~此文忽謂羲之“ ý. 疾病，令!砂土冉、 '1\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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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議官奴說(上) (平rl 小的

發者又戒毒友之之“ 女\自1後文字藍藍吾錄相如此 搭JÆ此也干 E~;~fìJ _~'!'. Yi '?真 λ針引，咯足而無 'SI

( 17) 仇關此類後人附會二至撰文以及書i1逸事傳說茲Ili1、 tj. 大氣 1; 1企J-I仁的j 以令 1有唐 V事名為之弋內容

多荒誕無稽.且混雜訛誤，張冠李戴現象亦 JrJ !I'，科扯. L~ 無法 Jtiiq3令人們如{患泊在端}卷 "女十三者主之

“主論阿篇\其間所述王羲之幼年學主逸事月大設如此立;抖11刊的立_IJ1 J惡收主題窟韋續{墨教}哇，題

作{主逸少主在勢傳).又收 ú 宋陳恩{書苑行 I手}在|八例，且也們( 1一羲之筆勢傳}然檢{太平潰之}

卷二 O 仁，其文引作羊!放所撰{宰陣闕}拍賣{令想Ii斌) :{;, 1 fr ﹒ )!IJ 引作{世 ~ìD 文等等兒我心 c

其實!葉文此處月1 引之十二羲三三{事勢論)取ti些收制t 此文i't址(可( Ilh 神;.)編名朱長文，亦未{古:Jt真為羲之

文也。朱長文 {t 卷二的幾篇王羲之論筆 11、的反後跋 1I “~.，Jj 史 l' L、裁之著書市筆法，此數篇蓋後之早有

所述也。今并存於綿，以(矣詳擇。"足Jt 例也 ;(11 州 .;'1月人 í' 1I1I 1:' 鬥Í1: Jt( 藝舟雙構}卷J、批評係過庭{書譜}

才|二f三羲之逸事主謬五“ 說有(指{苦;許) ,] 1 I 義之 j些字) 1、 JiJ 阿rl'l 山，大約俗傳. î上事實。"包評是也 n

Y...今人亦台專門要I泣些偽H王文做.x;辯何時. ,;u\ ,] ( I 羲 JtAFF 論著考辯)(收入{仝國第利屆書學

討論會論文集).可廬山版社. 1993 J,r) ~命;市 f 傳 1111的九前 l 義主論書文丘皆係偽托. "J 以參考。然而

筆者認為，從父獻角度看，此類逸事傳說鞠多荒謬 1!!! f.台鵬以(:;微. (IJ 以名作間接的參考旁諦，亦未嘗不 "J.

B住這又以之作孤議，則竊以為本可 e 共 rr. 時直立“側的主人 l叫以 '1':'1&4 r 敬小字"的推論也 .ìt非沒有一 i且理.

徊在資料議主事「 JF 非如虞所事，在時間 1 Lfl, 11 ~IJ 啦!的叫“相J )，\ì\ 為此筆有許過檢1，Jj'人的與此相關 λ獻，

也發現在理人的相關詩有全民主r;::::: 能感受 :ljJJf 'J. ml 做 l'I1'扣 1'" .'i'Ç fJY 的 ι 如晚)，Jj'詩人李商隱{妓席}持“樂

戶手間桃葉，人前 ìú得無 c 種!;J，; 書小 1: ， 'itr.史 h1{: "t'~ 以" (!\vÞ 叫< l~ 乃 i靜、之妄.獻之曾為ft一， (桃葉辭}詩)日1I是

儘管現萬人有始把它此'，þ" I日畢竟還泣的 l;;LLIJ l 勵之昀 1'1 J在正'/是載，有立式文字:記幸HL ?kfJJ .1山現。

', 18) ;華又比這~X;諸實囑無必要 2 本來 l蔓延 l_~~(i<_/;:~;j (~:可立于可以反人:叉的謬誤，推進一步宅證出if 特1集君主3

何人，至此:Jt論證三 EHJ 己見笠達到 . In I'J, :,'( fc' lt; ;j !'J 門口;九l!乎，系的車在笑有價使然，真金比似右;猶未盡，遂

以自搞學ζ 證“白I;J，"乏“宮"乃夫、1 “J'l一"之花 央政以可叫一尺之泣，本 j"於欲結束 篇頗為勞累的

考証正;童時，為了輕松氮氧-- ~幸 '!I~~ ，至決心~!敢不止字，二在文余興 11: 己， 1'" 後來石了 ú~t文後研力日

的 1994 年的“ hijSE" ，作者還在用其)if J\'!的î'Jí 質科.1t Jj; ,f<1IV Jl “花以"說，這才知道作者對此是很認立的，

所謂“逞此且在說"者;京l~藏語﹒虞火災 “余忠誠這{1"f] 以叭叭的小費 .'i1亦以 a 奴 7三主義 TJi"J之乎?\

也就是說虞悴歷代請家相沿官奴泡在拉之If. :5Î, ifT).f、ß'. IJ;) ，fuf1t祖ot原因是“奴"于主主義 i丘女，出 Ifr 引 ι7

人們以之為羲之女的誤解。按，與內i叫“搞活〈十11 叭" '[';以:li裁之女這一事實並不存在，歷代持此說的~~

有宋代那位註柳集者令人而己，令人 1，日本，'/，\.'I 乃倆口tiJC文. /卜力口詳考即閃專題其說﹒正主日本文街頭諾斯

言.“臼奴"為平獻之的小?" (y" II~ "小'j-'" )主 \'l~~， i去的來 1 ~ IfÎt傳了干由一年了，有盡管并役úl 分可桔的詩

據能證明此說成立. j日從古釗令人們)，c 水 i 那呼i，， 1、)1'.幾、F 己 J或定前已。也就是說歷來“相沿不覺"的

應該是獻之說!而非羲之女說， Jit，外，繞行人 rj' ，í~ 11 似 J Ý. r. 日 1I 兇人/)，?"多令帶“奴"于者。{晉Yf}

卷三十-=-，f，芭傳“位少 f 崇，寸，于倫 '1 於 ftr 俐，以小小':g ‘?再以\"石崇與王羲之某 f 之小7都帶“奴

此非偶合，其例向多. ，日兒常|時 ，1121，\門 tl'l 如

虞文父.x;“奴"五 e “然貝Ij獻之(IlJ 以 fì月 'i'..-fJY? ,{,'dí L r.獻之最少，幼時壁毒方丈，以顯~才，我

之為寫{樂毅}件帖，鍾愛過 Hl\J， ( , ~ì.'í "1\ fJY' 問(u.y j:; ‘乖奴\王家徙居l! J 陰，吳詣鼻 fT或 1且繕，

已在開化白、乖/卜分.呼為‘JjP， If正丘已 tí '扎;!祉. ," 'jt 1iÆ敏.讀了這段文字，實在無法由解 l聲此

牛卒，台、究竟試寓言單明什麼?心一揖 f1 副研|的考 lzfhl 符合必要?筆者以為，只有假定在文獻中作“ 1、

奴\你在義之法帖中卻作" Jf~ ib:," :1'0 't,'j i\c F. h (解照“乖"字何以訛件“'也"字的!祟因.或許l岐仇

仕的這 4證才會兵的校般每， I:Ý00: 11:，但 1)(; 作 ltljAIFP 然 F 但是現fφ 的問題是.文獻與法帖均作“{;

以\拉夫發牛文字 i 紙梧的fl'象 ι/IU !K iI址(扭眨“ ù ib:，"在文字上有f J:íi:晨，那麼~訛:Jj;l也]，-!.倍 lH !Jt 

王義之本人，血肉從傳戶的(以巾，1;) t1, 本 i 找們已到，干:羲之嘻嘻實實寫的是“官奴" -:-.7 (hl 

圓 1 ，圖 2 ), R 如真氏iiF叫“ I';~ {f> 以 ι" (1.... 以中1;) 丹從被{寶書齋沾帖) ，女在 !j 傳惜以來.們一九

五義之前行書將典主主幸ut 再增{'ti[ 'f]: '1'. 今 l r, /111:;1 損 JCI」白嗎贊比叫 “上游嘉興，得盡且有反[- j~~ 米拉

克蚓、， 又見.{，軍{官奴帖}於令他，力 '!fj 從前去[、特、" x 曰“北巾::， (官奴 1占)在{涼熙秘幫皂白色ij)，

火元主所謂絕似{適宜亭敘) 0 !', 11 泣之向抗， nJJjt 事凶手~， x川，口 令，.賽鼠，勢 f守所及此，越好

裹鐵.道勁蕭渣，庶幾為之{導蚓、今 i，;; tj.l.人字 J;j 那 FF' ",11 ;血於-~門 :H 余，快余一|餘年積恕， :主 liJ，比

本主λ- 抑余二一+一餘作時書此I~i;. f)-:l'i Ú哎，部然 {j 舍，義u昔修棋譜，非-朝夕 何令常時 jj 有E 飲之，爪

經背心懸~、.木必契真 U 懷i:; {j :，給此心胸，似fr 在是滯 c 今付之詞也 υ|持必申卡丹看二 H ，jl:- !J 欠 i(;~ iU :~1 , 
日書{蘭亭) &此帖 j趟，以{叭奴) ^ft江 fLi (慢恥J;)，尤為得們的日人。(見{畫樺幸遇生在) )前往車 i趕x.

所引的(ìM:關過跋}作品， /,'j i l: {; 1 , ， 1; 家王山反抗間的變('此，奴的)以之與{蘭卡rn 投稿為良fJ P; 但L 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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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l 的棉布。也正因為他喜歡，才發現了泣柯11 走的沁人立海 關于沾力出的資料，不如何如，，~供參考之肘。

1古人姜良英{湛闢集) ( (四!中全占)式)作八{ 1也 1 恥l1題後}玉 “古人行六千貞3τ ， ÚfJ 吊~此

.'; ('1".; 奴巾1 ， )與{自萬字序}野史行也， J車間 lft :門，少作牽曳 Iflil~'." {I、f~ 泠 H 鷹總} 巾[Ij 行'í-1 注

占了」刊以古字 • hl市民IjJ至1，主， -1、 0J縱罕 ι!在說 :1 人多污~工平人 j j "後來率室里作書. 11- (~主;至/， "J 的

按的)~Il\'! fl , (ì:J;闇梓舊}木( {叢書~I此打J 似} ~:l木)所收< ìtt 閥!1Il拔}於此 IJ且稱泛字;(多墮

{f “故魏晉人多I] J章中入行 η 後來來意們刀， "'ILi差天 I:J 復 ;L J' 一行。當然，再\愛{官W~，I ，> ， 1: 以、划

并 11 悔恨於美主)正英 類古家， f}' ~~亦然。比如，清初J學科回雯在其{龍棕 Ip，r;) I t!.就說過 “余什 l情學(

官奴帖). M= 1!~~ 芹本，及眾之無成，亦漸巳之。曾作持刮目‘十指如椎筆如才午，于1 鬼才i !W}秋毫頗;胡門客

謝特城 f. 老M取作支 yf! 6卒，是也 υ 後符沾公月里蹟.嗜之史情，又廠串起|了IJ 木 i畫。余雖不知拜， IflJ於

恨之以吉'Í" 1哥輒敗論Jl L社B" ",..." ((山一歡常集}卷糾， p~ ，\li全書}木)

(19) 虞文采)lJ的太元旦LJil 1379 仔)來說似據近人姜亮夫先生{歷代人物斗~ :-Jl f~l 怖主F 表}之說。 E羲之企'.ý

年 J~有 h說(參\，1 (24)) ，北乃現今正義之牛卒作諦說中最爪可 1;'; (!'~ . "~;戶，姜亮夫先哼一{應代人物件

可神情令表}樣 h說，作仟采最上候‘ 4年 ll\1J't主 H:1~'Z特﹒太女三千rU日 3) 牛，7'-元 IJl lij (3 79) 牢 時.

1 義立卒(專以及;三他相關史料均把載1主宇. 1，午 4十丸， ibRE 仗義" -l古依主 ，~J:: 其主 {10U!lj 為七 l 七矣，妹

不"J 俏， li n 前學界亦無人采用此說。
(10) 比(書法研究> 1991 年第 4 期所收張榮要先咪的< 1 瓶之昇干于1作來說獻仗，一一-fji! 丘二[i l也先'[商榷}他

[CE他先生的{就在裁之舉年等問題容5至多哥哥吾先刊} λ 

(1)，宋紹灸{書書許H'd(題}.斯江人民出版朴， 1982 {l., 

(22) {立志吉譜}引為“白奴手j" 間接吉肯接自台 Ní 心{已有m 書}" (直不11 ，井譜}把﹒“初，義之與你是品為 ~b， “品I

之 4年清譽.7'f錄書.日出口tB逼人刀 dJ j，{] 義之深臼許可 .tt 1忙虛卉。 1幸存{樂毅論} 訊與獻之哼後題賜，白，奴，

閃l獻之小7" “按，所謂十一吾兒之{論媽 i士f)為偽作的可能性極大。(有草書記}話線的帕文.川 l京文較長，

絃不仝錄，今據以節錄ÌlIJ ←

| 月內口1' î將市會f宮內史 I郁郁王羲之，做致書 ñJ 白高乎都公足t-' : ......義之妻太幸尚干部鑒女，

誕玄之.凝之.肅立、操之、獻之......獻之7f 敬.少有消響，善隸舟，日出口!H必人。仰與公 11'i ffl 通家，

光陰市日接，求公賢Þ:.，淑質 fi必，確懿純美 u 敢欲使 f一敬為iI口口1之賓.故共中1 [ ;j，職諱.口J否之 L了，進ìH

位命。義之[1}J'丰 u (;J;i (于 此是都家論婚書， zIF跡似夫人)

按，此帖署1'， j 羲之， 般被認為是主羲之給鄧道!曳父都曇的求械 JI;- 然通篇謬誤行 HL 作偽之甚于

昭然，賞係為JI作 f懷疑。 51<立法?主所到古跡似羲之夫人者，亦對此恥1 ， ~!(JtUj玄之敷衍之辭也 υ 首先都安

未有徵拜口j堂之生#.共兄郝恰如IJfj 之，~ (~再}卷/\!一七都↑音傳 L， “以年老乞骸竹，因屆會稽 c 徵拜口j

空。"然檢{督;1;)卷九帝紀﹒太}I./\ 年(3日 1) 1 '}-J 條記載“以銷單大將軍郝他為叫生這則知徵Jl

口]空口鮮是主羲之先後|多何一以後的事[" Ji'.1侍獻立已與道 f克用fr9哨，內娶聞文帝 女新安公 1υ 內 )IJ~ 是

卡義之(占中所夕Ij獻之兄弟才片， }r'} 然4el.L皮去的J lJX: λ(" +'沒之為義之 r. /f、 f口之車1:1i記錄，近來的|的

京姑外 IH 十一的 irH Jf;墓誌亦銘記“球安娜芳 ;-íttI; 咒，制羲之. {i市將軍，會精 1村史，父/!t乏，(il;聖哲令" (Iyj 

;; ~ ，~- 博物含， r. 11才市合文物局{南京可家!A、心去r 氏家族主主} 文。{文物) 200C 仟二第 7 用)不 1

J窒 J 此文 l' iîi ð~'! “共組求職諱"亦司、何 }~;í I;.，~習慣 5長彥遠ìt滑比仿古跡{以羲之夫人。妓，我4月 夫人

即將心" */1))叫畫"後嫁給于一羲之的~i\'~乙 L亡，主化寫 ι古市呼父名之事似于不太 "J能 "Yi t) 裁之 iJJi:.

則1"]榔 ';';:!JK <i~-j ':'向未腿都其家誨，的申Ilj 吋'1'unt父“鄧鑒主干!當時史足難以恕像的。 沁人 !CD 瓜菜和引

證替代|大夫避諱f~例|時，舉比 IP!i Ifl川、知Jt解.就勉強以之與皂巾糾盯悶氣mJj 論 L， ﹒“然只IJ 1]級吊訝，

簡臉通間特須避石、. )'1山人人們問諱之義，令人絕不復講矣 ο" (Jltl 廣菜街(鮮史避1'，~區考}卷一二 Ih.

北京|關書官r'f il\版社. 1999 作)自己小iIJI( .只得敷衍 f 事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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